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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盛同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长盛同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

下简称“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已出现了基金合同终止事由，长盛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出现上述事由后终止基金

合同并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次事项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长盛同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长盛同禧

基金主代码：080009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11年12月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长盛同禧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长盛同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二、基金合同终止事由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中“（五）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的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

予以披露；连续 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可直接终止《基金合同》，且无

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办理。”

截至2018年11月7日，本基金已出现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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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的情形，已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条款。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

据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管理人已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终止本基金合同

并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经本基金管理

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确定2018年12月25日为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自最后运

作日的下一工作日（即2018年12月26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三、基金财产的清算 

（一）在本基金最后运作日2018年12月25日（含该日）之前，本基金仍将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运作。自2018年12月26日（含该日）起，本基金

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不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并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

基金托管费和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前，本基金仍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运作。

（二）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自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成立清算小组，基金管理人

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

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

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基金

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三）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发生后，由基金财产清算组统一接管基金财产；

（2）基金财产清算组根据基金财产的情况确定清算期限；

（3）基金财产清算组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理和确认；

（4）对基金财产进行评估和变现；

（5）制作清算报告；

（6）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

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

（7）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8）对基金财产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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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

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但考虑到本基金清算的实际情况，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

本基金清算期间的审计费、律师费将由本基金管理人支付。

（五）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

金财产清算费用（本基金清算期间的审计费、律师费由基金管理人支付）、交

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

配。

（六）停牌证券等不能及时变现资产的处理

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如有停牌证券等不能及时变现资产的，为了最大化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提高清算效率，基金管理人将采用如下清算模式。

①第一步：分配可变现资产。

基金清算过程中，遇到基金所持停牌证券等不能及时变现资产的，基金财

产清算小组可先将能够变现的资产全部变现，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本基金

清算期间的审计费、律师费由基金管理人支付）、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

务后，制作清算报告，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律师事务所对

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获得回函后，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公告清算报告，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第一步即

告结束。

②第二步：分配停牌证券等不能及时变现资产在全部变现后的剩余资产。

在第二步中，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将按照“待停牌证券等不能及时变现资产

全部变现后，一次性给投资者分配全部剩余资产”的方式进行操作并制作剩余

资产分配公告。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公告剩余资产分配公告，根据基金份额持有

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第二步即告结束。

（七）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基金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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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公告于基金财产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5个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清算

小组进行公告。

（八）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15年以上。

    四、其他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停止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并且之后不再恢复。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将按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勤勉尽

责的原则履行相关职责。基金财产清算报告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公告，并将

遵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分配，敬

请投资者留意。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csfunds.com.cn）查阅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投资者如有任何

疑问，可致电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88-2666（免长途话费）、010-

86497888咨询。 

本公告的有关内容由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2日 

http://www.csfunds.com.cn/

